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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9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分支修建新设施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阿鲁沙分支修建新设施的报告(A/66/754)。在审议报告期间，委员会会晤

了秘书长的代表，他们提供了补充资料并作出了说明。 

2. 秘书长的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66/243 号决议印发的，大会在决议中请秘书长

至迟于第六十六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向其提交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在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阿鲁沙建造拟议的余留机制新档案设施的综合项目管理计划，包括方

案和功能要求、概念设计以及从设计到建造再到启用的关键进度点。本报告概述

功能和方案要求以及规划阶段的现状，并说明项目的经费筹措、行政安排以及项

目的执行方法和期限。 

 

 二. 背景 
 
 

3. 咨询委员会指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成立，余留机制设有两个分支，分别于 2012 年 7 月 1日(起诉

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

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分支机构)和 2013 年 7 月 1 日(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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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分支机构)开始运作。大会在其第 66/240 号决议中，为阿鲁沙的整个工程初步

批款 300 万美元，用于建造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新的档案设施，并核准秘书长开

始项目的概念设计阶段。 

4. 咨询委员会回顾，余留机制将从事以下两个方面的活动：(a) 连续性活动，

包括保护证人、追查逃犯、监督判决的执行、管理档案和向国家司法机关提供协

助等；(b) 临时性活动，主要包括进行审判和上诉，以及余留机制管辖范围内其

他司法活动的筹备活动(见 A/66/600，第 72、73 和 75 段)。 

5. 咨询委员会并回顾，大会在其第 66/240 号决议中为余留机制继续开展活动

核准人员编制 97 个员额，在 2012-2013 两年期为 67 个员额。余下的 30 个员额

将通过两个国际法庭现有工作人员的“兼任安排”来解决，即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除履行两个法庭的现有职能外，还要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履行与余留机制

业务有关的职能。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任务完

成之后，余留机制将需设置行政部门为其履行实务职能提供必要的行政支持(见

A/66/600；另见下文第 11 段)。 

 

 三. 功能和方案要求 
 
 

场址要求 

6. 咨询委员会在秘书长报告第 6 段中注意到，截至目前余留机制和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政府在拟议新设施的问题上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东道国同意提供土地

和其他与设施的连接(例如水电、下水和排污)，无需联合国承担费用。委员会在

第 18 段中注意到，出于安全考虑，设施不应在市中心建造，而应设在与其他楼

房和商业相隔离的未开发地区。咨询委员会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的合作以

及无偿提供土地和设施必要连接的做法表示赞赏。 

7. 咨询委员会在秘书长报告中注意到，拟议建造的新设施将用作余留机制阿鲁

沙分支的所在地，将存放档案和记录，并设有 1 个审判室；1 个图书资料室；余

留机制工作人员办公空间；1 个数据和电信中心；以及公用区域。设施至少需要

用地五英亩。报告中的表 1 显示，新设施的拟议总建筑面积为 4 940 平方米。咨

询委员会注意到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新设施拟议场址的总需要，并请秘书长与阿

鲁沙其他有关实体进一步接洽，探讨合用场址的可能性，做到共同事务和/或空

间，特别是审判室空间共享，以减少总需求和总费用。 

8. 咨询委员会回顾，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1966(2010)号决议中强调，鉴于余留事

项的处理职能大幅减少，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应当是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

其职能和规模将逐渐缩减，设有与其职能减少相符的少量工作人员。因此，咨询

委员会建议请秘书长在其提交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的报告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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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新建临时性和永久性设施按每平方米计算的费用比较资

料。 

建筑要求 

9. 秘书长在报告中表示，拟为新设施专门区域预留 2 190 平方米，包括档案和

记录存放处、审判室、阅读和资料区、数据中心、安全指挥中心、小食堂和医疗

诊所；大楼其他服务区等。针对空间要求采用了 30%的循环因数(涉及到走廊、大

厅和入口处所需面积)(见 A/66/754，附件 1(b))。 

10. 关于无空调区(停车场和小食堂户外座位区所占面积)，拟预留共计 1 700 平

方米(见 A/66/754，附件二)。行预咨委会经征询后获悉，停车场所需空间处在联

合国工作地点车辆空间使用范围之内，是根据标准建筑设计导则计算得出的。 

11. 秘书长指出，办公所需总面积包括 90 名工作人员所需的净面积，为 751.5

平方米(见下文第 12 段)。对此采用了 30%的循环因数，外加 30%的公用面积因数

(局部会议空间、小型会议室、共用文档存放空间、共用打印机和复印机空间)，

所需办公面积共计 1 270 平方米。针对所需办公和专用空间，还采用了 20%的毛

面积因数(机电室、电梯井、楼梯和外墙厚度)。行预咨委会经征询后获悉，针对

所需空间所采用的三个额外因数，即循环因数、公用面积因数和毛面积因数，并

没有重叠而且符合行业标准。这些因数曾经在最近的联合国项目，例如基本建设

总计划及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内罗毕办事处)和非洲经济委员会新的办公设施

采用。 

12. 行预咨委会获悉，余留机制需要有 56 名工作人员连续履行职能。此外，在

现有的两个法庭关闭后，约 34 名行政人员将陆续加入进来。咨委会注意到，仅

为空间规划目的，90 名工作人员的总数为最佳估计。在这一方面，咨委会还注意

到，大会第 66/240 号决议第 10 段为余留机制阿鲁沙分部连续履行职能核定了 44

个员额。关于余留机制的特设活动，咨委会经征询后还获悉，新设施为支持一项

审理必须吸收约 80 名工作人员。咨委会也获悉，将利用设施内的公用面积来解

决特设人员的食宿问题，不需要增加总面积。行预咨委会敦促秘书长确保对新设

施的最终空间要求反映履行余留机制职能所需的实际工作人员人数。 

 

 四. 规划阶段现状 
 
 

行政安排 

13. 秘书长在报告中指出，余留机制书记官长负责与拟议新设施建设有关的日常

监督和决策。书记官长正在与关键的利益攸关者，例如法律事务厅、安全和安保

部、信息和通信技术厅和中央支助事务厅进行紧密协调。中央支助事务厅海外财

产管理股负责在项目实施的各个方面提供全面指导和支持，就项目的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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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阶段提供技术咨询意见。此外，中央支助事务厅还就联合国系统有关类似

基本建设改造项目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向余留机制提供咨询意见。咨询委员会

强调，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与所有利益攸关者进行充分协商仍然十分重要。 

14. 秘书长还表示，虽然余留机制书记官长负责全面管理该项目，但是与采购和

招聘有关的技术活动将由两法庭之中的一个法庭的行政办公室按照《联合国财务

条例和细则》的授权来承担。行预咨委会经征询后获悉，余留机制打算招聘一位

P-4 级专门的现场项目管理员，以增加项目设计和建设管理方面的现有资源，其

经费在项目预算一般临时人员项下提供。咨委会从秘书长的报告中注意到，项目

管理员的主要职责如下：就项目的全面管理提供协助和咨询意见；管理第三方承

包者和咨询人、分析规划、设计和建设战略；设定职权范围；制定风险管理计划。

咨委会经征询后获悉，项目管理员将负责查明在项目设计和建设初期存在的与项

目的技术、合约、资源、管理和最终用户有关的潜在风险。根据秘书长的意见并

参考内罗毕办事处新建办公设施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任命一位项目管理员是避免

和/或减轻风险的最佳途径。 

项目实施方法和时间表 

15. 项目设计和建设拟采用设计-招标-建设法，这需要聘用建筑设计公司针对合

同文件充分酝酿和确定项目要求，然后聘用一家承包公司进行建设工作。行预咨

委会经征询后获悉，设计-招标-建设承包法的主要优点是，本组织可以取得最强

的控制力和减轻风险的能力，在项目的早期设计阶段尤其如此。咨委会还获悉，

设计-招标-建设法是公共和私营部门对外承包新的建设项目的优选办法，通过这

一办法可以使设计公司代表本组织监督建筑公司外包的工作的质量和数量情况。 

16. 关于新设施建设的时间表，秘书长在报告中表示，从规划和设计活动启动到

最终投入使用，项目期为 5.25 年。每年都将向会员国报告项目进展情况。新设

施总项目进度表载于秘书长报告附件三。 

17.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秘书长计划在 2013 年第一季度提交项目费用估算，

2014-2015 两年期所需经费将列入余留机制 2014-2015 两年期拟议预算。行预咨

委会经征询后获悉，需要大会就概念设计、项目计划和费用估算做出决定的重要

时间点是第六十七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 

18. 关于项目进度可能受到拖延的问题，行预咨委会经征询后获悉，余留机制已

经审查并拒绝了三个可能的地点，将在近期对第四个地点进行审查。咨委会从秘

书长的报告中注意到，为确保项目如期进行，项目选址工作，包括法律事务厅、

安全和安保部、中央支助事务厅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审批工作必须在 2012 年 9 月

前完成。咨委会认为，根据截至目前选址工作的进展情况，拟议进度有可能无法

实现。咨委会打算跟进这一问题，因此要求尽早向大会提供最新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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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结论 
 
 

19. 行预咨委会强调，秘书长拟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提交的报

告应该更详细地说明就概念设计、项目计划和费用估算做出决定的重要时间点。

咨委会注意到，与新设施的使用有关的若干基本问题仍有待解决。行预咨委会建

议，大会注意秘书长的报告，同时考虑上文第 7、8、12 和 18 段所列的意见和建

议。 

 


